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40號

原      告  顏碩亨  

訴訟代理人  林衍鋒律師

複代理人    陳冠鳴律師

被      告  林延年  

            林延任  

0000000000000000

            林淑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盧筱筠律師

複代理人    許芸慈  

訴訟代理人  羅潔語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建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而其承受

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

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

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顏娥

於民國（下同）113年12月4日死亡，有顏娥之死亡證明書可

按，由其繼承人即被告三人於114年1月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

訟(見本院卷第335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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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

起訴請求被告顏娥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521萬6761元

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嗣於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期日更正聲

明為被告林延年、林延任、林淑玲應連帶給付原告521萬676

1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第353頁），揆之前開規

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顏高僅係與顏娥為母女關係；顏高僅與原

告係祖孫關係，顏娥與原告為姑姪關係。顏高僅因家中原有

男丁顏傳生英年早逝，原告為顏家唯一男孫，為此，顏高僅

於91年間提供現金600萬元，委請擔任保險業務員之蘇宏維

規劃，以自己為要保人之6年期保險契約，將保險利益歸原

告所有，並經顏娥同意，待上揭保險契約6年期限屆滿後，

就上揭保險金額，再委請蘇宏維規劃，以顏娥為要保人之6

年期保險契約（保單號碼：Z000000000、Z000000000，以下

分別簡稱807保單、683保單，以下合稱系爭保單）， 保險

利益歸原告所有，此由97年11月3日系爭保保單均註記「此

保費全由奶奶支出，用意給長孫未來買房子的錢」，並經顏

娥簽名確認，且由證人蘇宏維與顏娥、顏春蘭、顏寶玉與原

告間之對話如補證1，及蘇宏維之親筆書信如原證1可知，顏

高僅委託顏娥出名擔任保險契約之要保人，故顏高僅與顏娥

間成立委任契約或成立利益第三人契約，嗣顏娥於103年10

月間解除683保單，經保險公司匯還解約金294萬4520元，詎

顏娥僅於103年10月8日匯款105萬予原告，就其餘解約金189

萬4520元侵吞入己，顏娥又於106年10月間終止保單，保險

公司匯還解約金332萬2241元與顏娥，亦遭顏娥侵吞入己，

原告共受有521萬6761元之損害，因顏娥已於113年12月4日

死亡，而由被告三人繼承，爰依據民法委任及利益第三人契

約、繼承等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林延年、林

延任、林淑玲應連帶給付原告521萬67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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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顏高僅與顏娥間並無任何委任關係，亦無訂立以原告為受益

人之第三人利益契約:

　1.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及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108年度上字第228號判決意旨，查原告主張訴外人顏高僅

曾於民國97年間委請蘇宏維規劃，訂立以顏娥為要保人之80

7保單、683保單，並將保險利益歸於原告所有云云，惟顏娥

與顏高僅間並無委任關係或第三人利益契約存在，顏娥亦從

未受顏高僅委任處理系爭保險契約，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

以及被保險人皆為顏娥，即系爭保險契約之當事人自始為顏

娥以及保險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

壽），而非顏高僅抑或原告。又保險契約涉及保險利益之有

無以及道德風險，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之狀況，往往無法為

詳細調查，故保險契約之訂立及責任歸屬，乃端賴要保人、

被保險人等之誠實說明內容，以作為訂約與否或責任歸屬之

判斷基礎，若一方委任他人以他人之名義成立保險契約，即

以借名投保方式成立保險契約，恐將影響保險人對保險風險

及保險利益之評估，而該委任行為更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

俗，是以，保險契約本質上本即不得以委任方式委託他人為

之，更足見原告主張受顏高僅委任訂定系爭保險契約實有謬

誤。

　2.次查，系爭保險契約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已終止契約，並不具

第三人利益契約之性質。所謂第三人利益契約，係指約定債

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之契約，第三人有向債務人直接請求給

付之權利。要保人雖得依保險法第45條訂立受益人為第三人

之保險契約，惟按保險法第111條、第119條之規定，在保險

事故發生前，要保人本得變更受益人或終止保險契約，即要

保人具有終止契約與請求解約金之權利，而系爭保險契約之

保險事故從未發生，受益人則從未取得任何直接請求給付保

險金之權利；姑不論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何人，保險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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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保險事故尚未發生前，受益人之受益權僅不過為事實上

之期待而已，受益人並未取得保險契約上之利益或保險給付

請求權，故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要難謂為受益人之財產，

系爭保險契約上之權利仍應歸屬於要保人即顏娥。從而本件

顏娥於106年將系爭保險契約終止後，解約金理應返還於顏

娥。

　3.至於原告主張系爭保險契約係顏高僅委託顏娥出名擔任要保

人與南山人壽簽訂系爭保單契約云云，除原告未提出相關證

據以實其說以外，保險契約根本不得以委任方式訂定，此部

分已於詳如前述。況一直以來，顏高僅生前之日常生活起

居、醫療照護等相關花費，向由身為長女之顏娥負責照料處

理，是以，縱使系爭保險契約之保費係由顏高僅支付（假設

語），亦為母親以其自身財產為女兒所為之財產規劃或贈

與，尚不得僅以保險費係由顏高僅支付即以跳躍式邏輯推導

出系爭保險契約係顏高僅委託顏娥出名擔任要保人，且凡此

更與原告無涉，原告並無任何法律上之請求可言。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8月20日筆錄，本院卷第84

頁）：

(一)顏娥(113年12月4日死亡)為顏高僅(111年1月24日死亡)之女

兒，原告為顏高僅之孫子，顏高僅之繼承系統表如調卷第23

頁所示，並有原證4之死亡證明書、原證5戶籍謄本可按（調

卷第49、51-5頁）。

(二)顏娥於97年10月3日以自己為要保人簽訂6年期之南山人壽保

險公司簽定系爭保單(即807保單、683保單），顏娥分別於1

03年10月將保約降低為39萬元、於106年10月5日解除契約，

取得解約金294萬4520元、332萬2241元。

(三)顏娥於103年10月8日匯款105萬予原告，有原告提出原證2之

匯款明細可按（見本院卷第37頁）。

四、原告依據委任契約及利益第三人契約，擇一請求請求顏娥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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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給付521萬6761元，是否有理由?

　　原告主張顏娥與顏高僅成立顏娥須交付系爭保單保險利益之

委任契約(以下簡稱系爭委任契約)或成立顏娥應支付原告系

爭保單利益之第三人利益契約（以下簡稱系爭第三人利益契

約）等情，係以系爭保單上有註記「此保費全由奶奶支出，

用意給長孫未來買房子的錢」等語（見本院卷第161、179

頁），並以證人蘇宏維之證詞及原證1書信、補證1之錄音譯

文、補證2之對話紀錄為證，然為顏娥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經查:

(一)顏高僅與顏娥之間是否成立系爭委任契約?

　1.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

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次按主張

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

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而此特別要件之具備，苟能證明間

接事實並據此推認要件事實雖無不可，並不以直接證明者為

限，惟此經證明之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須依經驗法則足

以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始克當之。倘負舉證責任之一方

所證明之間接事實，尚不足以推認要件事實，縱不負舉證責

任之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不能證明或陳述不明、或其舉證猶

有疵累，仍難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已盡其舉證責任（最高法

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64號判決要旨參照）。從而，原告主

主張系爭委任契約，自應由原告就其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

責任。

　2.原告提出補證1之錄音譯文及補證2之簡訊截圖之證物，顏娥

否認其真正，並否認其錄音之對象、錄音內容之真正，錄音

未逐字紀載，並由原告自行於譯文內容加註文字，原告復未

就其上開證物之真正負舉證責任，自難據此作為本件判斷之

依據。

　3.參以證人蘇宏維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你有親眼看

到訴外人顏髙僅委託被告（顏娥）給原告錢嗎?）沒有。」

「（法官問:你有親眼看到訴外人顏髙僅親口跟被告（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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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說，他委託顏娥用保單號碼Z000000000及Z000000000號

這兩份保單給原告錢嗎?）忘記了。」「（法官問:( 提示調

解卷第33頁) 這封信是否為你於104 年9 月15日寫給原告的

信?　　對。」「（法官問:承前，你為什麼要寫這封信?）

忘記了。」「（法官問:你寫「阿嬤在12年前有保險規劃留

了現金」是什麼意思?）600萬。現金就是保險契約。」

「（法官問:承前提示，你寫「我由衷的希望你能將部分現

金存在南山，請相信叔叔的專業及服務熱忱，能在月底業績

結算前，能獲得你的支持」，是什麼意思?）我要推銷他買

新的保單。」「（法官問:信中「能在月底業績結算前，能

獲得你的支持」是否即表示原告已拿到你在該信中表示訴外

人顏髙僅要給原告的錢?）應該是吧。」等語（見本院卷第9

1-92頁），依據證人蘇宏維之證詞，難以證明顏高與顏娥成

立系爭委任契約。至於原證1之書信僅在於證人蘇宏維向原

告已取得顏高僅之現金，有推銷保單之意思，尚無法證明顏

高與顏娥間成立系爭委任契約。

　4.原告顏高僅與顏娥成立系爭委任契約，遭顏娥侵占保險金額

等情，提出告訴，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經證人蘇宏維於

偵查中證稱：顏娥是伊的表姊，顏髙僅是伊的姑姑、乾媽，

顏髙僅有跟伊買過保險，而針對告訴人提出的手寫信確實是

在104年伊寫的，因顏髙僅說其要留一些錢給告訴人，但沒

有說要用什麼方式留，伊之所以會寫到「你阿嬤在12年前藉

由保險規劃留了現金給你，等到期滿及適婚年齡再交還給

你」，是因伊曾建議顏髙僅可用買保險的方式留錢給孫子，

顏髙僅也同意，但沒有撥錢讓伊去買保險，而縱顏髙僅曾一

度稱要用保險為告訴人存錢，也可能是顏髙僅後來自己需要

用到錢，顏髙僅又不想跟子孫要孝親費，所以才會解約等

語，核與本件審理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另原告於偵查時

提出證人蘇宏維之111年3月23日錄音檔案、LINE對話紀錄

（即本件補證1、補證2，見本院卷第107-133頁），證明顏

髙僅曾為原告規劃600萬元之保險契約，然該等往來紀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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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蘇宏維於偵查中之證述不符，且該等往來紀錄亦無從認

定其等所談論者即為系爭保單，況縱顏髙僅曾一度表示欲將

系爭保單之保險利益歸於原告，該等保險契約依原告所指仍

為顏髙僅所管理、決定，亦無法排除顏髙僅在生前因經濟需

求而決意解除該等契約以另行規劃之可能性。又原告自陳上

揭保險契約解約後，其確有因此取得105萬5000元之解約

金，另顏娥確有於原告提出本案告訴前之110年9月9日以原

告為受益人，而分別訂定合作金庫人壽之保險契約2份(保單

號碼為97522、97525號，保額均為300萬元)，有合作金庫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2月26日函覆之投保資料在卷可

佐，均難認顏娥主觀上有何不法所有意圖，遑論率以侵占罪

責相繩，而為不起訴處分，經原告聲請再議，並經台灣高等

檢察署駁回再議，駁回再議意旨以:證人蘇宏維業已說明於9

1年間為顏高僅規劃保險，嗣於97年間再次投保等情，系爭

保單係97年間簽立，683保單之保險契約於103年10月3日申

請降低保險金額，807保單之保險契約於106年10月間解除契

約。原證1之信函僅泛稱顏高僅於12年前以保險規劃給予聲

請人金錢，並未明確說明保險契約之保單號碼、保險金額、

險種，且上開保險契約之降低保險金額、解除契約等情事距

91年間已十餘年之久，原不起訴處分關於無法排除顏髙僅生

前因經濟需求而決意解除該等契約以另行規劃可能之認定，

核與常情無違。原告指稱顏高僅因病無法自行管理決定保險

契約，然自發性顱內出血並非必然造成失語症狀（參見天主

教永和耕莘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之衛教資訊列印資料），

且原告指稱顏高僅於109年8月起在加護病房接受治療及轉入

呼吸照顧病房而不能言語等情，係在上開保險契約降低保險

金額、解除契約之後，是不能僅以診斷證明書記載顏高僅於

100年9月29日之自發性顱內出血及原告單方指稱顏高僅難以

言語，遽認顏高僅就上開保險契約無自主表達意願之能力，

況顏寶玉業已證稱顏高僅生前由被告照顧，顏高僅指示顏娥

以顏高僅自有財產用於其日常支出，需要費用時由被告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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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提領金額等情，與證人蘇宏維證詞及其於談話錄音檔案所

述相符，有原告提出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402號

不起訴處分書、台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410號

處分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97-203、275-279頁），據此，依

據上開檢察官調查之結果，顯然無從認定成立系爭委任契

約。

　5.再者，原告另以顏娥於103年8月21日、104年1月16日盜領顏

髙僅帳戶款項等情，提出侵占告訴等情，然顏髙僅為00年0

月0日出生，於100年9月29日（約87歲）即因自發性顱內出

血住院，導致神智不清，言語不明，而於111年1月24日過

世，上開期間均由顏娥負擔照顧顏高僅之責任，並經證人蘇

宏維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另顏娥於偵查中確能提出其保

留、支出於顏髙僅生活所需之相關費用單據，經核算後費用

高達720餘萬元，足見，顏高僅於97年投保系爭保單後，顏

娥照顧顏高僅之期間，必有大量之生活費用及照顧支出，應

可認定。顏娥於系爭保單期間降低保險金額，並解約，非無

可能基於顏高僅之授意，以解約金作為支付上開費用之用

途，核與原告自行提出補證1之錄音譯文，其中證人蘇宏維

陳述:姑姑說阿嬤那邊要花錢，後來是那邊就做減額等語，

顏寶玉陳述:要花用啊 ，我們大家看阿嬤吃飯都要花等語相

符（見本院卷第108頁），並經檢察官為相同之認定，已如

前述。從而，系爭保單於97年間投保時，雖有加註「此保費

全由奶奶支出，用意給長孫未來買房子的錢」等語，而保險

契約之要保人為顏娥，另一契約當事人為南山人壽公司，顏

高僅並非保險契約之當事人，於保險契約之上開註記，顯無

拘束保險契約當事人，或拘束顏娥、或顏高僅之意思，自難

以認定成立系爭委任契約。況顏娥否認上開文字為其親自所

書寫，原告復未舉證為顏娥出於真意所寫，或顏娥授權他人

所書寫，或上開加註文字有成立系委任契約之意思，自難為

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二)顏高僅與顏娥之間是否成立系爭利益第三人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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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以契約訂定向第三人為給付者，要約人得請求債務人向第

三人為給付，其第三人對於債務人，亦有直接請求給付之

權。民法第269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利益第三人契約重在第

三人取得直接請求給付之權利，該權利因第三人表示而享

有，無論為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皆可。又當事人間有無使

第三人對於債務人取得直接請求給付之意思，於發生爭執

時，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

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社會通念、一般客觀情事等其他

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

的作全盤觀察，以檢視其解釋結果是否符合兩造間權利義務

之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73號判決意旨參

照）。

　2.原告提出之前開事證未能舉證系爭委任契約，已如前述，原

告提出前開事證，更無從證明系爭第三人利益契約，從而，

原告未就其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自難為有利於原告

之認定。　

　3.原告於偵查時陳述:針對600萬元規劃保險部分，顏高僅並未

對其講過，只有蘇宏維知情，也是由蘇宏維告知等語（見本

院卷第199頁），依據原告之陳述 ，顏高僅從未對原告告知

有一筆保險費要求由顏娥交付原告，原告並未取得對顏娥之

給付請求權，揆之前開說明，自與利益第三人契約之要件不

符。

五、綜上述，原告依據系爭委任契約及系爭利益第三人契約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林延年、林延任、林淑玲應連帶給付原告

521萬67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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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昱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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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40號
原      告  顏碩亨  
訴訟代理人  林衍鋒律師
複代理人    陳冠鳴律師
被      告  林延年  
            林延任  


            林淑玲  




訴訟代理人  盧筱筠律師
複代理人    許芸慈  
訴訟代理人  羅潔語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建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而其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顏娥於民國（下同）113年12月4日死亡，有顏娥之死亡證明書可按，由其繼承人即被告三人於114年1月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35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顏娥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521萬6761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嗣於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期日更正聲明為被告林延年、林延任、林淑玲應連帶給付原告521萬6761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第353頁），揆之前開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顏高僅係與顏娥為母女關係；顏高僅與原告係祖孫關係，顏娥與原告為姑姪關係。顏高僅因家中原有男丁顏傳生英年早逝，原告為顏家唯一男孫，為此，顏高僅於91年間提供現金600萬元，委請擔任保險業務員之蘇宏維規劃，以自己為要保人之6年期保險契約，將保險利益歸原告所有，並經顏娥同意，待上揭保險契約6年期限屆滿後，就上揭保險金額，再委請蘇宏維規劃，以顏娥為要保人之6年期保險契約（保單號碼：Z000000000、Z000000000，以下分別簡稱807保單、683保單，以下合稱系爭保單）， 保險利益歸原告所有，此由97年11月3日系爭保保單均註記「此保費全由奶奶支出，用意給長孫未來買房子的錢」，並經顏娥簽名確認，且由證人蘇宏維與顏娥、顏春蘭、顏寶玉與原告間之對話如補證1，及蘇宏維之親筆書信如原證1可知，顏高僅委託顏娥出名擔任保險契約之要保人，故顏高僅與顏娥間成立委任契約或成立利益第三人契約，嗣顏娥於103年10月間解除683保單，經保險公司匯還解約金294萬4520元，詎顏娥僅於103年10月8日匯款105萬予原告，就其餘解約金189萬4520元侵吞入己，顏娥又於106年10月間終止保單，保險公司匯還解約金332萬2241元與顏娥，亦遭顏娥侵吞入己，原告共受有521萬6761元之損害，因顏娥已於113年12月4日死亡，而由被告三人繼承，爰依據民法委任及利益第三人契約、繼承等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林延年、林延任、林淑玲應連帶給付原告521萬67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顏高僅與顏娥間並無任何委任關係，亦無訂立以原告為受益人之第三人利益契約:
　1.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及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8年度上字第228號判決意旨，查原告主張訴外人顏高僅曾於民國97年間委請蘇宏維規劃，訂立以顏娥為要保人之807保單、683保單，並將保險利益歸於原告所有云云，惟顏娥與顏高僅間並無委任關係或第三人利益契約存在，顏娥亦從未受顏高僅委任處理系爭保險契約，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以及被保險人皆為顏娥，即系爭保險契約之當事人自始為顏娥以及保險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而非顏高僅抑或原告。又保險契約涉及保險利益之有無以及道德風險，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之狀況，往往無法為詳細調查，故保險契約之訂立及責任歸屬，乃端賴要保人、被保險人等之誠實說明內容，以作為訂約與否或責任歸屬之判斷基礎，若一方委任他人以他人之名義成立保險契約，即以借名投保方式成立保險契約，恐將影響保險人對保險風險及保險利益之評估，而該委任行為更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是以，保險契約本質上本即不得以委任方式委託他人為之，更足見原告主張受顏高僅委任訂定系爭保險契約實有謬誤。
　2.次查，系爭保險契約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已終止契約，並不具第三人利益契約之性質。所謂第三人利益契約，係指約定債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之契約，第三人有向債務人直接請求給付之權利。要保人雖得依保險法第45條訂立受益人為第三人之保險契約，惟按保險法第111條、第119條之規定，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要保人本得變更受益人或終止保險契約，即要保人具有終止契約與請求解約金之權利，而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事故從未發生，受益人則從未取得任何直接請求給付保險金之權利；姑不論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何人，保險契約之保險事故尚未發生前，受益人之受益權僅不過為事實上之期待而已，受益人並未取得保險契約上之利益或保險給付請求權，故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要難謂為受益人之財產，系爭保險契約上之權利仍應歸屬於要保人即顏娥。從而本件顏娥於106年將系爭保險契約終止後，解約金理應返還於顏娥。
　3.至於原告主張系爭保險契約係顏高僅委託顏娥出名擔任要保人與南山人壽簽訂系爭保單契約云云，除原告未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以外，保險契約根本不得以委任方式訂定，此部分已於詳如前述。況一直以來，顏高僅生前之日常生活起居、醫療照護等相關花費，向由身為長女之顏娥負責照料處理，是以，縱使系爭保險契約之保費係由顏高僅支付（假設語），亦為母親以其自身財產為女兒所為之財產規劃或贈與，尚不得僅以保險費係由顏高僅支付即以跳躍式邏輯推導出系爭保險契約係顏高僅委託顏娥出名擔任要保人，且凡此更與原告無涉，原告並無任何法律上之請求可言。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8月20日筆錄，本院卷第84頁）：
(一)顏娥(113年12月4日死亡)為顏高僅(111年1月24日死亡)之女兒，原告為顏高僅之孫子，顏高僅之繼承系統表如調卷第23頁所示，並有原證4之死亡證明書、原證5戶籍謄本可按（調卷第49、51-5頁）。
(二)顏娥於97年10月3日以自己為要保人簽訂6年期之南山人壽保險公司簽定系爭保單(即807保單、683保單），顏娥分別於103年10月將保約降低為39萬元、於106年10月5日解除契約，取得解約金294萬4520元、332萬2241元。
(三)顏娥於103年10月8日匯款105萬予原告，有原告提出原證2之匯款明細可按（見本院卷第37頁）。
四、原告依據委任契約及利益第三人契約，擇一請求請求顏娥連帶給付521萬6761元，是否有理由?
　　原告主張顏娥與顏高僅成立顏娥須交付系爭保單保險利益之委任契約(以下簡稱系爭委任契約)或成立顏娥應支付原告系爭保單利益之第三人利益契約（以下簡稱系爭第三人利益契約）等情，係以系爭保單上有註記「此保費全由奶奶支出，用意給長孫未來買房子的錢」等語（見本院卷第161、179頁），並以證人蘇宏維之證詞及原證1書信、補證1之錄音譯文、補證2之對話紀錄為證，然為顏娥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顏高僅與顏娥之間是否成立系爭委任契約?
　1.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次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而此特別要件之具備，苟能證明間接事實並據此推認要件事實雖無不可，並不以直接證明者為限，惟此經證明之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須依經驗法則足以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始克當之。倘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證明之間接事實，尚不足以推認要件事實，縱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不能證明或陳述不明、或其舉證猶有疵累，仍難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已盡其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64號判決要旨參照）。從而，原告主主張系爭委任契約，自應由原告就其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原告提出補證1之錄音譯文及補證2之簡訊截圖之證物，顏娥否認其真正，並否認其錄音之對象、錄音內容之真正，錄音未逐字紀載，並由原告自行於譯文內容加註文字，原告復未就其上開證物之真正負舉證責任，自難據此作為本件判斷之依據。
　3.參以證人蘇宏維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你有親眼看到訴外人顏髙僅委託被告（顏娥）給原告錢嗎?）沒有。」「（法官問:你有親眼看到訴外人顏髙僅親口跟被告（顏娥」說，他委託顏娥用保單號碼Z000000000及Z000000000號這兩份保單給原告錢嗎?）忘記了。」「（法官問:( 提示調解卷第33頁) 這封信是否為你於104 年9 月15日寫給原告的信?　　對。」「（法官問:承前，你為什麼要寫這封信?）忘記了。」「（法官問:你寫「阿嬤在12年前有保險規劃留了現金」是什麼意思?）600萬。現金就是保險契約。」「（法官問:承前提示，你寫「我由衷的希望你能將部分現金存在南山，請相信叔叔的專業及服務熱忱，能在月底業績結算前，能獲得你的支持」，是什麼意思?）我要推銷他買新的保單。」「（法官問:信中「能在月底業績結算前，能獲得你的支持」是否即表示原告已拿到你在該信中表示訴外人顏髙僅要給原告的錢?）應該是吧。」等語（見本院卷第91-92頁），依據證人蘇宏維之證詞，難以證明顏高與顏娥成立系爭委任契約。至於原證1之書信僅在於證人蘇宏維向原告已取得顏高僅之現金，有推銷保單之意思，尚無法證明顏高與顏娥間成立系爭委任契約。
　4.原告顏高僅與顏娥成立系爭委任契約，遭顏娥侵占保險金額等情，提出告訴，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經證人蘇宏維於偵查中證稱：顏娥是伊的表姊，顏髙僅是伊的姑姑、乾媽，顏髙僅有跟伊買過保險，而針對告訴人提出的手寫信確實是在104年伊寫的，因顏髙僅說其要留一些錢給告訴人，但沒有說要用什麼方式留，伊之所以會寫到「你阿嬤在12年前藉由保險規劃留了現金給你，等到期滿及適婚年齡再交還給你」，是因伊曾建議顏髙僅可用買保險的方式留錢給孫子，顏髙僅也同意，但沒有撥錢讓伊去買保險，而縱顏髙僅曾一度稱要用保險為告訴人存錢，也可能是顏髙僅後來自己需要用到錢，顏髙僅又不想跟子孫要孝親費，所以才會解約等語，核與本件審理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另原告於偵查時提出證人蘇宏維之111年3月23日錄音檔案、LINE對話紀錄（即本件補證1、補證2，見本院卷第107-133頁），證明顏髙僅曾為原告規劃600萬元之保險契約，然該等往來紀錄與證人蘇宏維於偵查中之證述不符，且該等往來紀錄亦無從認定其等所談論者即為系爭保單，況縱顏髙僅曾一度表示欲將系爭保單之保險利益歸於原告，該等保險契約依原告所指仍為顏髙僅所管理、決定，亦無法排除顏髙僅在生前因經濟需求而決意解除該等契約以另行規劃之可能性。又原告自陳上揭保險契約解約後，其確有因此取得105萬5000元之解約金，另顏娥確有於原告提出本案告訴前之110年9月9日以原告為受益人，而分別訂定合作金庫人壽之保險契約2份(保單號碼為97522、97525號，保額均為300萬元)，有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2月26日函覆之投保資料在卷可佐，均難認顏娥主觀上有何不法所有意圖，遑論率以侵占罪責相繩，而為不起訴處分，經原告聲請再議，並經台灣高等檢察署駁回再議，駁回再議意旨以:證人蘇宏維業已說明於91年間為顏高僅規劃保險，嗣於97年間再次投保等情，系爭保單係97年間簽立，683保單之保險契約於103年10月3日申請降低保險金額，807保單之保險契約於106年10月間解除契約。原證1之信函僅泛稱顏高僅於12年前以保險規劃給予聲請人金錢，並未明確說明保險契約之保單號碼、保險金額、險種，且上開保險契約之降低保險金額、解除契約等情事距91年間已十餘年之久，原不起訴處分關於無法排除顏髙僅生前因經濟需求而決意解除該等契約以另行規劃可能之認定，核與常情無違。原告指稱顏高僅因病無法自行管理決定保險契約，然自發性顱內出血並非必然造成失語症狀（參見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之衛教資訊列印資料），且原告指稱顏高僅於109年8月起在加護病房接受治療及轉入呼吸照顧病房而不能言語等情，係在上開保險契約降低保險金額、解除契約之後，是不能僅以診斷證明書記載顏高僅於100年9月29日之自發性顱內出血及原告單方指稱顏高僅難以言語，遽認顏高僅就上開保險契約無自主表達意願之能力，況顏寶玉業已證稱顏高僅生前由被告照顧，顏高僅指示顏娥以顏高僅自有財產用於其日常支出，需要費用時由被告自保險提領金額等情，與證人蘇宏維證詞及其於談話錄音檔案所述相符，有原告提出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402號不起訴處分書、台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410號處分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97-203、275-279頁），據此，依據上開檢察官調查之結果，顯然無從認定成立系爭委任契約。
　5.再者，原告另以顏娥於103年8月21日、104年1月16日盜領顏髙僅帳戶款項等情，提出侵占告訴等情，然顏髙僅為00年0月0日出生，於100年9月29日（約87歲）即因自發性顱內出血住院，導致神智不清，言語不明，而於111年1月24日過世，上開期間均由顏娥負擔照顧顏高僅之責任，並經證人蘇宏維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另顏娥於偵查中確能提出其保留、支出於顏髙僅生活所需之相關費用單據，經核算後費用高達720餘萬元，足見，顏高僅於97年投保系爭保單後，顏娥照顧顏高僅之期間，必有大量之生活費用及照顧支出，應可認定。顏娥於系爭保單期間降低保險金額，並解約，非無可能基於顏高僅之授意，以解約金作為支付上開費用之用途，核與原告自行提出補證1之錄音譯文，其中證人蘇宏維陳述:姑姑說阿嬤那邊要花錢，後來是那邊就做減額等語，顏寶玉陳述:要花用啊 ，我們大家看阿嬤吃飯都要花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108頁），並經檢察官為相同之認定，已如前述。從而，系爭保單於97年間投保時，雖有加註「此保費全由奶奶支出，用意給長孫未來買房子的錢」等語，而保險契約之要保人為顏娥，另一契約當事人為南山人壽公司，顏高僅並非保險契約之當事人，於保險契約之上開註記，顯無拘束保險契約當事人，或拘束顏娥、或顏高僅之意思，自難以認定成立系爭委任契約。況顏娥否認上開文字為其親自所書寫，原告復未舉證為顏娥出於真意所寫，或顏娥授權他人所書寫，或上開加註文字有成立系委任契約之意思，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二)顏高僅與顏娥之間是否成立系爭利益第三人契約?
　1.按以契約訂定向第三人為給付者，要約人得請求債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其第三人對於債務人，亦有直接請求給付之權。民法第269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利益第三人契約重在第三人取得直接請求給付之權利，該權利因第三人表示而享有，無論為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皆可。又當事人間有無使第三人對於債務人取得直接請求給付之意思，於發生爭執時，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社會通念、一般客觀情事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作全盤觀察，以檢視其解釋結果是否符合兩造間權利義務之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73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提出之前開事證未能舉證系爭委任契約，已如前述，原告提出前開事證，更無從證明系爭第三人利益契約，從而，原告未就其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3.原告於偵查時陳述:針對600萬元規劃保險部分，顏高僅並未對其講過，只有蘇宏維知情，也是由蘇宏維告知等語（見本院卷第199頁），依據原告之陳述 ，顏高僅從未對原告告知有一筆保險費要求由顏娥交付原告，原告並未取得對顏娥之給付請求權，揆之前開說明，自與利益第三人契約之要件不符。
五、綜上述，原告依據系爭委任契約及系爭利益第三人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延年、林延任、林淑玲應連帶給付原告521萬67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昱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40號
原      告  顏碩亨  
訴訟代理人  林衍鋒律師
複代理人    陳冠鳴律師
被      告  林延年  
            林延任  

            林淑玲  


訴訟代理人  盧筱筠律師
複代理人    許芸慈  
訴訟代理人  羅潔語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建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而其承受
    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
    ，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
    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顏娥於
    民國（下同）113年12月4日死亡，有顏娥之死亡證明書可按
    ，由其繼承人即被告三人於114年1月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見本院卷第335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
    起訴請求被告顏娥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521萬6761元
    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嗣於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期日更正聲
    明為被告林延年、林延任、林淑玲應連帶給付原告521萬676
    1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第353頁），揆之前開規定
    ，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顏高僅係與顏娥為母女關係；顏高僅與原
    告係祖孫關係，顏娥與原告為姑姪關係。顏高僅因家中原有
    男丁顏傳生英年早逝，原告為顏家唯一男孫，為此，顏高僅
    於91年間提供現金600萬元，委請擔任保險業務員之蘇宏維
    規劃，以自己為要保人之6年期保險契約，將保險利益歸原
    告所有，並經顏娥同意，待上揭保險契約6年期限屆滿後，
    就上揭保險金額，再委請蘇宏維規劃，以顏娥為要保人之6
    年期保險契約（保單號碼：Z000000000、Z000000000，以下
    分別簡稱807保單、683保單，以下合稱系爭保單）， 保險
    利益歸原告所有，此由97年11月3日系爭保保單均註記「此
    保費全由奶奶支出，用意給長孫未來買房子的錢」，並經顏
    娥簽名確認，且由證人蘇宏維與顏娥、顏春蘭、顏寶玉與原
    告間之對話如補證1，及蘇宏維之親筆書信如原證1可知，顏
    高僅委託顏娥出名擔任保險契約之要保人，故顏高僅與顏娥
    間成立委任契約或成立利益第三人契約，嗣顏娥於103年10
    月間解除683保單，經保險公司匯還解約金294萬4520元，詎
    顏娥僅於103年10月8日匯款105萬予原告，就其餘解約金189
    萬4520元侵吞入己，顏娥又於106年10月間終止保單，保險
    公司匯還解約金332萬2241元與顏娥，亦遭顏娥侵吞入己，
    原告共受有521萬6761元之損害，因顏娥已於113年12月4日
    死亡，而由被告三人繼承，爰依據民法委任及利益第三人契
    約、繼承等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林延年、林
    延任、林淑玲應連帶給付原告521萬67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顏高僅與顏娥間並無任何委任關係，亦無訂立以原告為受益
    人之第三人利益契約:
　1.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及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108年度上字第228號判決意旨，查原告主張訴外人顏高僅
    曾於民國97年間委請蘇宏維規劃，訂立以顏娥為要保人之80
    7保單、683保單，並將保險利益歸於原告所有云云，惟顏娥
    與顏高僅間並無委任關係或第三人利益契約存在，顏娥亦從
    未受顏高僅委任處理系爭保險契約，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
    以及被保險人皆為顏娥，即系爭保險契約之當事人自始為顏
    娥以及保險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
    ，而非顏高僅抑或原告。又保險契約涉及保險利益之有無以
    及道德風險，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之狀況，往往無法為詳細
    調查，故保險契約之訂立及責任歸屬，乃端賴要保人、被保
    險人等之誠實說明內容，以作為訂約與否或責任歸屬之判斷
    基礎，若一方委任他人以他人之名義成立保險契約，即以借
    名投保方式成立保險契約，恐將影響保險人對保險風險及保
    險利益之評估，而該委任行為更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是以，保險契約本質上本即不得以委任方式委託他人為之，
    更足見原告主張受顏高僅委任訂定系爭保險契約實有謬誤。
　2.次查，系爭保險契約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已終止契約，並不具
    第三人利益契約之性質。所謂第三人利益契約，係指約定債
    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之契約，第三人有向債務人直接請求給
    付之權利。要保人雖得依保險法第45條訂立受益人為第三人
    之保險契約，惟按保險法第111條、第119條之規定，在保險
    事故發生前，要保人本得變更受益人或終止保險契約，即要
    保人具有終止契約與請求解約金之權利，而系爭保險契約之
    保險事故從未發生，受益人則從未取得任何直接請求給付保
    險金之權利；姑不論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何人，保險契
    約之保險事故尚未發生前，受益人之受益權僅不過為事實上
    之期待而已，受益人並未取得保險契約上之利益或保險給付
    請求權，故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要難謂為受益人之財產，
    系爭保險契約上之權利仍應歸屬於要保人即顏娥。從而本件
    顏娥於106年將系爭保險契約終止後，解約金理應返還於顏
    娥。
　3.至於原告主張系爭保險契約係顏高僅委託顏娥出名擔任要保
    人與南山人壽簽訂系爭保單契約云云，除原告未提出相關證
    據以實其說以外，保險契約根本不得以委任方式訂定，此部
    分已於詳如前述。況一直以來，顏高僅生前之日常生活起居
    、醫療照護等相關花費，向由身為長女之顏娥負責照料處理
    ，是以，縱使系爭保險契約之保費係由顏高僅支付（假設語
    ），亦為母親以其自身財產為女兒所為之財產規劃或贈與，
    尚不得僅以保險費係由顏高僅支付即以跳躍式邏輯推導出系
    爭保險契約係顏高僅委託顏娥出名擔任要保人，且凡此更與
    原告無涉，原告並無任何法律上之請求可言。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8月20日筆錄，本院卷第84頁）
    ：
(一)顏娥(113年12月4日死亡)為顏高僅(111年1月24日死亡)之女
    兒，原告為顏高僅之孫子，顏高僅之繼承系統表如調卷第23
    頁所示，並有原證4之死亡證明書、原證5戶籍謄本可按（調
    卷第49、51-5頁）。
(二)顏娥於97年10月3日以自己為要保人簽訂6年期之南山人壽保
    險公司簽定系爭保單(即807保單、683保單），顏娥分別於1
    03年10月將保約降低為39萬元、於106年10月5日解除契約，
    取得解約金294萬4520元、332萬2241元。
(三)顏娥於103年10月8日匯款105萬予原告，有原告提出原證2之
    匯款明細可按（見本院卷第37頁）。
四、原告依據委任契約及利益第三人契約，擇一請求請求顏娥連
    帶給付521萬6761元，是否有理由?
　　原告主張顏娥與顏高僅成立顏娥須交付系爭保單保險利益之
    委任契約(以下簡稱系爭委任契約)或成立顏娥應支付原告系
    爭保單利益之第三人利益契約（以下簡稱系爭第三人利益契
    約）等情，係以系爭保單上有註記「此保費全由奶奶支出，
    用意給長孫未來買房子的錢」等語（見本院卷第161、179頁
    ），並以證人蘇宏維之證詞及原證1書信、補證1之錄音譯文
    、補證2之對話紀錄為證，然為顏娥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經查:
(一)顏高僅與顏娥之間是否成立系爭委任契約?
　1.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
    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次按主張
    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
    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而此特別要件之具備，苟能證明間
    接事實並據此推認要件事實雖無不可，並不以直接證明者為
    限，惟此經證明之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須依經驗法則足
    以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始克當之。倘負舉證責任之一方
    所證明之間接事實，尚不足以推認要件事實，縱不負舉證責
    任之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不能證明或陳述不明、或其舉證猶
    有疵累，仍難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已盡其舉證責任（最高法
    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64號判決要旨參照）。從而，原告主
    主張系爭委任契約，自應由原告就其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
    責任。
　2.原告提出補證1之錄音譯文及補證2之簡訊截圖之證物，顏娥
    否認其真正，並否認其錄音之對象、錄音內容之真正，錄音
    未逐字紀載，並由原告自行於譯文內容加註文字，原告復未
    就其上開證物之真正負舉證責任，自難據此作為本件判斷之
    依據。
　3.參以證人蘇宏維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你有親眼看
    到訴外人顏髙僅委託被告（顏娥）給原告錢嗎?）沒有。」
    「（法官問:你有親眼看到訴外人顏髙僅親口跟被告（顏娥
    」說，他委託顏娥用保單號碼Z000000000及Z000000000號這
    兩份保單給原告錢嗎?）忘記了。」「（法官問:( 提示調解
    卷第33頁) 這封信是否為你於104 年9 月15日寫給原告的信
    ?　　對。」「（法官問:承前，你為什麼要寫這封信?）忘
    記了。」「（法官問:你寫「阿嬤在12年前有保險規劃留了
    現金」是什麼意思?）600萬。現金就是保險契約。」「（法
    官問:承前提示，你寫「我由衷的希望你能將部分現金存在
    南山，請相信叔叔的專業及服務熱忱，能在月底業績結算前
    ，能獲得你的支持」，是什麼意思?）我要推銷他買新的保
    單。」「（法官問:信中「能在月底業績結算前，能獲得你
    的支持」是否即表示原告已拿到你在該信中表示訴外人顏髙
    僅要給原告的錢?）應該是吧。」等語（見本院卷第91-92頁
    ），依據證人蘇宏維之證詞，難以證明顏高與顏娥成立系爭
    委任契約。至於原證1之書信僅在於證人蘇宏維向原告已取
    得顏高僅之現金，有推銷保單之意思，尚無法證明顏高與顏
    娥間成立系爭委任契約。
　4.原告顏高僅與顏娥成立系爭委任契約，遭顏娥侵占保險金額
    等情，提出告訴，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經證人蘇宏維於
    偵查中證稱：顏娥是伊的表姊，顏髙僅是伊的姑姑、乾媽，
    顏髙僅有跟伊買過保險，而針對告訴人提出的手寫信確實是
    在104年伊寫的，因顏髙僅說其要留一些錢給告訴人，但沒
    有說要用什麼方式留，伊之所以會寫到「你阿嬤在12年前藉
    由保險規劃留了現金給你，等到期滿及適婚年齡再交還給你
    」，是因伊曾建議顏髙僅可用買保險的方式留錢給孫子，顏
    髙僅也同意，但沒有撥錢讓伊去買保險，而縱顏髙僅曾一度
    稱要用保險為告訴人存錢，也可能是顏髙僅後來自己需要用
    到錢，顏髙僅又不想跟子孫要孝親費，所以才會解約等語，
    核與本件審理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另原告於偵查時提出
    證人蘇宏維之111年3月23日錄音檔案、LINE對話紀錄（即本
    件補證1、補證2，見本院卷第107-133頁），證明顏髙僅曾
    為原告規劃600萬元之保險契約，然該等往來紀錄與證人蘇
    宏維於偵查中之證述不符，且該等往來紀錄亦無從認定其等
    所談論者即為系爭保單，況縱顏髙僅曾一度表示欲將系爭保
    單之保險利益歸於原告，該等保險契約依原告所指仍為顏髙
    僅所管理、決定，亦無法排除顏髙僅在生前因經濟需求而決
    意解除該等契約以另行規劃之可能性。又原告自陳上揭保險
    契約解約後，其確有因此取得105萬5000元之解約金，另顏
    娥確有於原告提出本案告訴前之110年9月9日以原告為受益
    人，而分別訂定合作金庫人壽之保險契約2份(保單號碼為97
    522、97525號，保額均為300萬元)，有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113年2月26日函覆之投保資料在卷可佐，均難認
    顏娥主觀上有何不法所有意圖，遑論率以侵占罪責相繩，而
    為不起訴處分，經原告聲請再議，並經台灣高等檢察署駁回
    再議，駁回再議意旨以:證人蘇宏維業已說明於91年間為顏
    高僅規劃保險，嗣於97年間再次投保等情，系爭保單係97年
    間簽立，683保單之保險契約於103年10月3日申請降低保險
    金額，807保單之保險契約於106年10月間解除契約。原證1
    之信函僅泛稱顏高僅於12年前以保險規劃給予聲請人金錢，
    並未明確說明保險契約之保單號碼、保險金額、險種，且上
    開保險契約之降低保險金額、解除契約等情事距91年間已十
    餘年之久，原不起訴處分關於無法排除顏髙僅生前因經濟需
    求而決意解除該等契約以另行規劃可能之認定，核與常情無
    違。原告指稱顏高僅因病無法自行管理決定保險契約，然自
    發性顱內出血並非必然造成失語症狀（參見天主教永和耕莘
    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之衛教資訊列印資料），且原告指稱
    顏高僅於109年8月起在加護病房接受治療及轉入呼吸照顧病
    房而不能言語等情，係在上開保險契約降低保險金額、解除
    契約之後，是不能僅以診斷證明書記載顏高僅於100年9月29
    日之自發性顱內出血及原告單方指稱顏高僅難以言語，遽認
    顏高僅就上開保險契約無自主表達意願之能力，況顏寶玉業
    已證稱顏高僅生前由被告照顧，顏高僅指示顏娥以顏高僅自
    有財產用於其日常支出，需要費用時由被告自保險提領金額
    等情，與證人蘇宏維證詞及其於談話錄音檔案所述相符，有
    原告提出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402號不起訴處分
    書、台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410號處分書可按
    （見本院卷第197-203、275-279頁），據此，依據上開檢察
    官調查之結果，顯然無從認定成立系爭委任契約。
　5.再者，原告另以顏娥於103年8月21日、104年1月16日盜領顏
    髙僅帳戶款項等情，提出侵占告訴等情，然顏髙僅為00年0
    月0日出生，於100年9月29日（約87歲）即因自發性顱內出
    血住院，導致神智不清，言語不明，而於111年1月24日過世
    ，上開期間均由顏娥負擔照顧顏高僅之責任，並經證人蘇宏
    維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另顏娥於偵查中確能提出其保留
    、支出於顏髙僅生活所需之相關費用單據，經核算後費用高
    達720餘萬元，足見，顏高僅於97年投保系爭保單後，顏娥
    照顧顏高僅之期間，必有大量之生活費用及照顧支出，應可
    認定。顏娥於系爭保單期間降低保險金額，並解約，非無可
    能基於顏高僅之授意，以解約金作為支付上開費用之用途，
    核與原告自行提出補證1之錄音譯文，其中證人蘇宏維陳述:
    姑姑說阿嬤那邊要花錢，後來是那邊就做減額等語，顏寶玉
    陳述:要花用啊 ，我們大家看阿嬤吃飯都要花等語相符（見
    本院卷第108頁），並經檢察官為相同之認定，已如前述。
    從而，系爭保單於97年間投保時，雖有加註「此保費全由奶
    奶支出，用意給長孫未來買房子的錢」等語，而保險契約之
    要保人為顏娥，另一契約當事人為南山人壽公司，顏高僅並
    非保險契約之當事人，於保險契約之上開註記，顯無拘束保
    險契約當事人，或拘束顏娥、或顏高僅之意思，自難以認定
    成立系爭委任契約。況顏娥否認上開文字為其親自所書寫，
    原告復未舉證為顏娥出於真意所寫，或顏娥授權他人所書寫
    ，或上開加註文字有成立系委任契約之意思，自難為有利於
    原告之認定。
(二)顏高僅與顏娥之間是否成立系爭利益第三人契約?
　1.按以契約訂定向第三人為給付者，要約人得請求債務人向第
    三人為給付，其第三人對於債務人，亦有直接請求給付之權
    。民法第269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利益第三人契約重在第三
    人取得直接請求給付之權利，該權利因第三人表示而享有，
    無論為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皆可。又當事人間有無使第三
    人對於債務人取得直接請求給付之意思，於發生爭執時，應
    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
    當時及過去之事實、社會通念、一般客觀情事等其他一切證
    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作全
    盤觀察，以檢視其解釋結果是否符合兩造間權利義務之公平
    原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73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提出之前開事證未能舉證系爭委任契約，已如前述，原
    告提出前開事證，更無從證明系爭第三人利益契約，從而，
    原告未就其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自難為有利於原告
    之認定。　
　3.原告於偵查時陳述:針對600萬元規劃保險部分，顏高僅並未
    對其講過，只有蘇宏維知情，也是由蘇宏維告知等語（見本
    院卷第199頁），依據原告之陳述 ，顏高僅從未對原告告知
    有一筆保險費要求由顏娥交付原告，原告並未取得對顏娥之
    給付請求權，揆之前開說明，自與利益第三人契約之要件不
    符。
五、綜上述，原告依據系爭委任契約及系爭利益第三人契約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林延年、林延任、林淑玲應連帶給付原告
    521萬67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昱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40號
原      告  顏碩亨  
訴訟代理人  林衍鋒律師
複代理人    陳冠鳴律師
被      告  林延年  
            林延任  

            林淑玲  


訴訟代理人  盧筱筠律師
複代理人    許芸慈  
訴訟代理人  羅潔語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建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而其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顏娥於民國（下同）113年12月4日死亡，有顏娥之死亡證明書可按，由其繼承人即被告三人於114年1月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35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顏娥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521萬6761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嗣於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期日更正聲明為被告林延年、林延任、林淑玲應連帶給付原告521萬6761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第353頁），揆之前開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顏高僅係與顏娥為母女關係；顏高僅與原告係祖孫關係，顏娥與原告為姑姪關係。顏高僅因家中原有男丁顏傳生英年早逝，原告為顏家唯一男孫，為此，顏高僅於91年間提供現金600萬元，委請擔任保險業務員之蘇宏維規劃，以自己為要保人之6年期保險契約，將保險利益歸原告所有，並經顏娥同意，待上揭保險契約6年期限屆滿後，就上揭保險金額，再委請蘇宏維規劃，以顏娥為要保人之6年期保險契約（保單號碼：Z000000000、Z000000000，以下分別簡稱807保單、683保單，以下合稱系爭保單）， 保險利益歸原告所有，此由97年11月3日系爭保保單均註記「此保費全由奶奶支出，用意給長孫未來買房子的錢」，並經顏娥簽名確認，且由證人蘇宏維與顏娥、顏春蘭、顏寶玉與原告間之對話如補證1，及蘇宏維之親筆書信如原證1可知，顏高僅委託顏娥出名擔任保險契約之要保人，故顏高僅與顏娥間成立委任契約或成立利益第三人契約，嗣顏娥於103年10月間解除683保單，經保險公司匯還解約金294萬4520元，詎顏娥僅於103年10月8日匯款105萬予原告，就其餘解約金189萬4520元侵吞入己，顏娥又於106年10月間終止保單，保險公司匯還解約金332萬2241元與顏娥，亦遭顏娥侵吞入己，原告共受有521萬6761元之損害，因顏娥已於113年12月4日死亡，而由被告三人繼承，爰依據民法委任及利益第三人契約、繼承等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林延年、林延任、林淑玲應連帶給付原告521萬67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顏高僅與顏娥間並無任何委任關係，亦無訂立以原告為受益人之第三人利益契約:
　1.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及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8年度上字第228號判決意旨，查原告主張訴外人顏高僅曾於民國97年間委請蘇宏維規劃，訂立以顏娥為要保人之807保單、683保單，並將保險利益歸於原告所有云云，惟顏娥與顏高僅間並無委任關係或第三人利益契約存在，顏娥亦從未受顏高僅委任處理系爭保險契約，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以及被保險人皆為顏娥，即系爭保險契約之當事人自始為顏娥以及保險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而非顏高僅抑或原告。又保險契約涉及保險利益之有無以及道德風險，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之狀況，往往無法為詳細調查，故保險契約之訂立及責任歸屬，乃端賴要保人、被保險人等之誠實說明內容，以作為訂約與否或責任歸屬之判斷基礎，若一方委任他人以他人之名義成立保險契約，即以借名投保方式成立保險契約，恐將影響保險人對保險風險及保險利益之評估，而該委任行為更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是以，保險契約本質上本即不得以委任方式委託他人為之，更足見原告主張受顏高僅委任訂定系爭保險契約實有謬誤。
　2.次查，系爭保險契約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已終止契約，並不具第三人利益契約之性質。所謂第三人利益契約，係指約定債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之契約，第三人有向債務人直接請求給付之權利。要保人雖得依保險法第45條訂立受益人為第三人之保險契約，惟按保險法第111條、第119條之規定，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要保人本得變更受益人或終止保險契約，即要保人具有終止契約與請求解約金之權利，而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事故從未發生，受益人則從未取得任何直接請求給付保險金之權利；姑不論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何人，保險契約之保險事故尚未發生前，受益人之受益權僅不過為事實上之期待而已，受益人並未取得保險契約上之利益或保險給付請求權，故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要難謂為受益人之財產，系爭保險契約上之權利仍應歸屬於要保人即顏娥。從而本件顏娥於106年將系爭保險契約終止後，解約金理應返還於顏娥。
　3.至於原告主張系爭保險契約係顏高僅委託顏娥出名擔任要保人與南山人壽簽訂系爭保單契約云云，除原告未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以外，保險契約根本不得以委任方式訂定，此部分已於詳如前述。況一直以來，顏高僅生前之日常生活起居、醫療照護等相關花費，向由身為長女之顏娥負責照料處理，是以，縱使系爭保險契約之保費係由顏高僅支付（假設語），亦為母親以其自身財產為女兒所為之財產規劃或贈與，尚不得僅以保險費係由顏高僅支付即以跳躍式邏輯推導出系爭保險契約係顏高僅委託顏娥出名擔任要保人，且凡此更與原告無涉，原告並無任何法律上之請求可言。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8月20日筆錄，本院卷第84頁）：
(一)顏娥(113年12月4日死亡)為顏高僅(111年1月24日死亡)之女兒，原告為顏高僅之孫子，顏高僅之繼承系統表如調卷第23頁所示，並有原證4之死亡證明書、原證5戶籍謄本可按（調卷第49、51-5頁）。
(二)顏娥於97年10月3日以自己為要保人簽訂6年期之南山人壽保險公司簽定系爭保單(即807保單、683保單），顏娥分別於103年10月將保約降低為39萬元、於106年10月5日解除契約，取得解約金294萬4520元、332萬2241元。
(三)顏娥於103年10月8日匯款105萬予原告，有原告提出原證2之匯款明細可按（見本院卷第37頁）。
四、原告依據委任契約及利益第三人契約，擇一請求請求顏娥連帶給付521萬6761元，是否有理由?
　　原告主張顏娥與顏高僅成立顏娥須交付系爭保單保險利益之委任契約(以下簡稱系爭委任契約)或成立顏娥應支付原告系爭保單利益之第三人利益契約（以下簡稱系爭第三人利益契約）等情，係以系爭保單上有註記「此保費全由奶奶支出，用意給長孫未來買房子的錢」等語（見本院卷第161、179頁），並以證人蘇宏維之證詞及原證1書信、補證1之錄音譯文、補證2之對話紀錄為證，然為顏娥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顏高僅與顏娥之間是否成立系爭委任契約?
　1.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次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而此特別要件之具備，苟能證明間接事實並據此推認要件事實雖無不可，並不以直接證明者為限，惟此經證明之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須依經驗法則足以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始克當之。倘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證明之間接事實，尚不足以推認要件事實，縱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不能證明或陳述不明、或其舉證猶有疵累，仍難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已盡其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64號判決要旨參照）。從而，原告主主張系爭委任契約，自應由原告就其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原告提出補證1之錄音譯文及補證2之簡訊截圖之證物，顏娥否認其真正，並否認其錄音之對象、錄音內容之真正，錄音未逐字紀載，並由原告自行於譯文內容加註文字，原告復未就其上開證物之真正負舉證責任，自難據此作為本件判斷之依據。
　3.參以證人蘇宏維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你有親眼看到訴外人顏髙僅委託被告（顏娥）給原告錢嗎?）沒有。」「（法官問:你有親眼看到訴外人顏髙僅親口跟被告（顏娥」說，他委託顏娥用保單號碼Z000000000及Z000000000號這兩份保單給原告錢嗎?）忘記了。」「（法官問:( 提示調解卷第33頁) 這封信是否為你於104 年9 月15日寫給原告的信?　　對。」「（法官問:承前，你為什麼要寫這封信?）忘記了。」「（法官問:你寫「阿嬤在12年前有保險規劃留了現金」是什麼意思?）600萬。現金就是保險契約。」「（法官問:承前提示，你寫「我由衷的希望你能將部分現金存在南山，請相信叔叔的專業及服務熱忱，能在月底業績結算前，能獲得你的支持」，是什麼意思?）我要推銷他買新的保單。」「（法官問:信中「能在月底業績結算前，能獲得你的支持」是否即表示原告已拿到你在該信中表示訴外人顏髙僅要給原告的錢?）應該是吧。」等語（見本院卷第91-92頁），依據證人蘇宏維之證詞，難以證明顏高與顏娥成立系爭委任契約。至於原證1之書信僅在於證人蘇宏維向原告已取得顏高僅之現金，有推銷保單之意思，尚無法證明顏高與顏娥間成立系爭委任契約。
　4.原告顏高僅與顏娥成立系爭委任契約，遭顏娥侵占保險金額等情，提出告訴，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經證人蘇宏維於偵查中證稱：顏娥是伊的表姊，顏髙僅是伊的姑姑、乾媽，顏髙僅有跟伊買過保險，而針對告訴人提出的手寫信確實是在104年伊寫的，因顏髙僅說其要留一些錢給告訴人，但沒有說要用什麼方式留，伊之所以會寫到「你阿嬤在12年前藉由保險規劃留了現金給你，等到期滿及適婚年齡再交還給你」，是因伊曾建議顏髙僅可用買保險的方式留錢給孫子，顏髙僅也同意，但沒有撥錢讓伊去買保險，而縱顏髙僅曾一度稱要用保險為告訴人存錢，也可能是顏髙僅後來自己需要用到錢，顏髙僅又不想跟子孫要孝親費，所以才會解約等語，核與本件審理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另原告於偵查時提出證人蘇宏維之111年3月23日錄音檔案、LINE對話紀錄（即本件補證1、補證2，見本院卷第107-133頁），證明顏髙僅曾為原告規劃600萬元之保險契約，然該等往來紀錄與證人蘇宏維於偵查中之證述不符，且該等往來紀錄亦無從認定其等所談論者即為系爭保單，況縱顏髙僅曾一度表示欲將系爭保單之保險利益歸於原告，該等保險契約依原告所指仍為顏髙僅所管理、決定，亦無法排除顏髙僅在生前因經濟需求而決意解除該等契約以另行規劃之可能性。又原告自陳上揭保險契約解約後，其確有因此取得105萬5000元之解約金，另顏娥確有於原告提出本案告訴前之110年9月9日以原告為受益人，而分別訂定合作金庫人壽之保險契約2份(保單號碼為97522、97525號，保額均為300萬元)，有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2月26日函覆之投保資料在卷可佐，均難認顏娥主觀上有何不法所有意圖，遑論率以侵占罪責相繩，而為不起訴處分，經原告聲請再議，並經台灣高等檢察署駁回再議，駁回再議意旨以:證人蘇宏維業已說明於91年間為顏高僅規劃保險，嗣於97年間再次投保等情，系爭保單係97年間簽立，683保單之保險契約於103年10月3日申請降低保險金額，807保單之保險契約於106年10月間解除契約。原證1之信函僅泛稱顏高僅於12年前以保險規劃給予聲請人金錢，並未明確說明保險契約之保單號碼、保險金額、險種，且上開保險契約之降低保險金額、解除契約等情事距91年間已十餘年之久，原不起訴處分關於無法排除顏髙僅生前因經濟需求而決意解除該等契約以另行規劃可能之認定，核與常情無違。原告指稱顏高僅因病無法自行管理決定保險契約，然自發性顱內出血並非必然造成失語症狀（參見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之衛教資訊列印資料），且原告指稱顏高僅於109年8月起在加護病房接受治療及轉入呼吸照顧病房而不能言語等情，係在上開保險契約降低保險金額、解除契約之後，是不能僅以診斷證明書記載顏高僅於100年9月29日之自發性顱內出血及原告單方指稱顏高僅難以言語，遽認顏高僅就上開保險契約無自主表達意願之能力，況顏寶玉業已證稱顏高僅生前由被告照顧，顏高僅指示顏娥以顏高僅自有財產用於其日常支出，需要費用時由被告自保險提領金額等情，與證人蘇宏維證詞及其於談話錄音檔案所述相符，有原告提出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402號不起訴處分書、台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410號處分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97-203、275-279頁），據此，依據上開檢察官調查之結果，顯然無從認定成立系爭委任契約。
　5.再者，原告另以顏娥於103年8月21日、104年1月16日盜領顏髙僅帳戶款項等情，提出侵占告訴等情，然顏髙僅為00年0月0日出生，於100年9月29日（約87歲）即因自發性顱內出血住院，導致神智不清，言語不明，而於111年1月24日過世，上開期間均由顏娥負擔照顧顏高僅之責任，並經證人蘇宏維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另顏娥於偵查中確能提出其保留、支出於顏髙僅生活所需之相關費用單據，經核算後費用高達720餘萬元，足見，顏高僅於97年投保系爭保單後，顏娥照顧顏高僅之期間，必有大量之生活費用及照顧支出，應可認定。顏娥於系爭保單期間降低保險金額，並解約，非無可能基於顏高僅之授意，以解約金作為支付上開費用之用途，核與原告自行提出補證1之錄音譯文，其中證人蘇宏維陳述:姑姑說阿嬤那邊要花錢，後來是那邊就做減額等語，顏寶玉陳述:要花用啊 ，我們大家看阿嬤吃飯都要花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108頁），並經檢察官為相同之認定，已如前述。從而，系爭保單於97年間投保時，雖有加註「此保費全由奶奶支出，用意給長孫未來買房子的錢」等語，而保險契約之要保人為顏娥，另一契約當事人為南山人壽公司，顏高僅並非保險契約之當事人，於保險契約之上開註記，顯無拘束保險契約當事人，或拘束顏娥、或顏高僅之意思，自難以認定成立系爭委任契約。況顏娥否認上開文字為其親自所書寫，原告復未舉證為顏娥出於真意所寫，或顏娥授權他人所書寫，或上開加註文字有成立系委任契約之意思，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二)顏高僅與顏娥之間是否成立系爭利益第三人契約?
　1.按以契約訂定向第三人為給付者，要約人得請求債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其第三人對於債務人，亦有直接請求給付之權。民法第269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利益第三人契約重在第三人取得直接請求給付之權利，該權利因第三人表示而享有，無論為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皆可。又當事人間有無使第三人對於債務人取得直接請求給付之意思，於發生爭執時，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社會通念、一般客觀情事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作全盤觀察，以檢視其解釋結果是否符合兩造間權利義務之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73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提出之前開事證未能舉證系爭委任契約，已如前述，原告提出前開事證，更無從證明系爭第三人利益契約，從而，原告未就其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3.原告於偵查時陳述:針對600萬元規劃保險部分，顏高僅並未對其講過，只有蘇宏維知情，也是由蘇宏維告知等語（見本院卷第199頁），依據原告之陳述 ，顏高僅從未對原告告知有一筆保險費要求由顏娥交付原告，原告並未取得對顏娥之給付請求權，揆之前開說明，自與利益第三人契約之要件不符。
五、綜上述，原告依據系爭委任契約及系爭利益第三人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延年、林延任、林淑玲應連帶給付原告521萬67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昱嘉



